关于赣州鸿佰益科技有限公司对“于都县妇幼保健院新院钢制密集架项目（编号：GZXY2020-YD-G029)”的投诉处理决定

投诉人：赣州鸿佰益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古田村石陂桥维也纳旁二楼

法定代表人：赵丽凤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9970717028

被投诉人：赣州兴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西省于都县长征广场东路

法定代表人：郭凤连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797-6369088
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
    于都县妇幼保健院新院钢制密集架项目（编号：GZXY2020-YD-G029)于2021年1月29日在于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、评标，江西远洋家具有限公司因综合得分排名第一成为预中标候选人，参与投标的赣州鸿佰益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投诉人”）认为其利益受到损害，在法定时间内向我单位投诉，经审查投诉书内容，我单位在法定时间内正式受理。

2、 主要投诉事项

1、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未在开标现场留存所有参与投标供应商的样品，不符合有关规定。投诉人认为参与本项目投标的江西远洋家具有限公司、江西源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江西华鑫环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、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样品明显一样，都是同一个模具制作。 

2、投诉人认为本项目样品为独家公司设置，样品评审不符合法律规定，排斥了全国其他供应商参与响应。

三、投诉处理意见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的相关规定要求，为依法依规、公平公正处理本投诉事项，切实维护各有关当事人利益，我单位在处理投诉期间，查阅了本项目招标文件、专家评审报告等资料，分别对监督人、采购人、评审专家、招标代理机构进行了询问；同时，我单位还就投诉事项要求于都县妇幼保健院（以下简称“采购人”）予以说明，采购人在规定时间内提供了有关资料，我单位对有关情况依法进行了核实。投诉事项现已调查完结，处理意见如下：

1、关于投诉事项1的处理意见。（1）关于样品管理的规范性要求，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2017年第87号，以下简称“87号令”）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明确“采购活动结束后，对于未中标人提供的样品，应当及时退还或者经未中标人同意后自行处理…”，经查阅本项目招标文件，“项目采购需求”第二款明确“中标人的样品需送至采购人处封存，供货时对比样品进行验收；未中标供应商的样品待评标结束后现场退还”，我单位认为该招标文件条款符合87号令有关样品管理要求；采购人、被投诉人依据前述招标文件规定，将未中标供应商样品于评标结束后现场退还、中标人的样品送至采购人处封存的处置方式，无任何不妥；（2）投诉人认为参与投标的4家公司的样品为同一模具生产。但经询问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的监督人、采购人、评审专家及代理机构等相关当事人，均表示各投标供应商样品存在差异性，仅凭肉眼无法判断是否为同一模具生产。且在投诉处理期间，投诉人也未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明。综前，我单位认为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决定予以驳回。
2、关于投诉事项2的处理意见。经调查核实：（1）样品评审目前并无禁止性规定，本项目采购人基于医疗档案管理的需要设置样品评审，未违反相关规定；（2）投诉人认为本项目所要求提供的样品属独家研发，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。投诉处理期间，我单位对样品制作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，并对采购人提供的有关资料进行了核实。经了解核实，钢制密集架为成熟产业，如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有关样品制作的具体要求，国内很多密集架生产型企业均可制作，制作周期5-12天不等。综前，我单位认为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决定予以驳回。

 综上所述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十六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六条、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及第三十二条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我单位认定投诉事项1、投诉事项2缺乏事实依据，决定予以驳回。

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在此决定书下达后，于6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提出行政复议，或在180天内向于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此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都县财政局

 2021年4月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送：赣州鸿佰益科技有限公司

抄送：于都县妇幼保健院、赣州兴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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